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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益人社发〔2020〕24号

益人社发〔2020〕25号

关于开展2020年度困难企业稳岗返还工作的通知

各区县（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发展改革委、税务局，市直各参保单位：
根据《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进一步做好稳就业工作十六条措施〉的通知》（湘政办发〔2020〕20号）、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10部门《关于落实湖南省进一步促进就业工作二十条措施等若干问题的意见》（湘人社发〔2019〕32号）和《益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做好促

进和稳定就业工作的实施意见》（益政发〔2019〕4号）等文件规定，现就我市2020年度困难企业稳岗返还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认定范畴
困难企业是在我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工商登记注册、出现暂时性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的企业（以劳务派遣业务为主的企业不纳入认定范畴）。
二、认定条件
1．截止2019年12月底，企业参加失业保险并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12个月以上，且没有历史欠费；有历史欠费的，可在补缴2019 年度应缴失业保险费欠费后，申请困难企业稳岗返还。
2．企业与工会组织协商制定了稳定就业岗位措施，承诺不裁员或少裁员，裁员率指标低于上年度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目标（2019年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目标为4.5%）。企业裁员率按上年度参保职工减少人数与上年度参保职工人数比较确定。
3．企业净利润指标需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之一：（1）2019年10月至2020年6月，企业连续6个月亏损；（2）企业上年度净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
4．企业生产经营方向符合国家和本地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以及环保要求。
三、认定程序
困难企业认定按照失业保险参保地管理原则，由企业失业保险参保所在地进行认定。困难企业认定工作分别由市、区县（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牵头，会同当地财政、发展改革和税务部门，结合当地就业形势变化、资金承载能力和区域经济特点，根据以上基本条件要求，共同负责辖区内困难企业的认定和补贴资金发放等工作。具体的认定程序如下：
1．企业申请。2020年7月1日至8月31日，企业自愿向失业保险参保关系所在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提出书面申请，按要求填写申报表格，报送所需资料（见附件1、附件2）。
2．部门联合认定。市本级或区县（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牵头，会同相关部门进行所辖区困难企业认定。其中：失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核实申报企业依法参保、裁员、欠费补缴等情况，核定企业裁员率和返还金额；发展改革部门负责企业生产经营方向是否符合国家和本地产业结构调整政策；税务部门负责核实企业净利润指标情况；财政部门负责复核，做好资金拨付工作。
3．市县公示。市本级和各区县（市）认定困难企业后，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在官网上向社会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
四、困难企业稳岗返还标准
经市本级和各区县（市）认定的困难企业，稳岗返还标准按不超过6个月当地月人均失业保险金标准和企业参加失业保险职工人数确定，所需资金从失业保险基金列支。实施困难企业稳岗返还的统筹地区上年度失业保险基金滚存结余应具备24 个月以上支付能力；符合支付能力的统筹地区2020年用于落实困难企业稳岗返还政策的总支出不超过当地上年度失业保险基金滚存结余与本年度调剂金总和的30%。
五、要求
（一）加强政策宣传。市本级和各区县（市）要进一步加大困难企业认定和稳岗返还工作的宣传力度，采取广泛宣传、加强政策解读等多种措施，推动政策落实。
（二）严格标准程序。各级、各部门要认真组织开展困难企业认定工作，严格按照文件规定的标准和条件受理并审核，各环节要紧密衔接，在确保准确的基础上，提高办事效率。
（三）规范资金使用。要严格按照政策规定，对符合条件困难企业稳岗返还政策给予政策支持，确保资金使用安全、合理、规范。
六、联系方式
市本级及各区县（市）困难企业认定申请及稳岗返还受理机构及联系方式（高新区参保企业在市本级申请）：
市本级：市就业服务中心      07374239757
赫山区：区就业服务中心      07374436030  
资阳区：区就业服务中心      07374310038
南县：县就业服务中心        07375212267
沅江市：市就业服务中心      07372816735        
桃江县：县就业服务中心      07378887663
安化县：县就业服务中心      07377822107
大通湖区：区就业服务中心    07375664201

附件：1．益阳市困难企业认定申请表
2．益阳市困难企业认定申请材料清单




益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益阳市财政局



益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家税务总局益阳市税务局

2020年6月8日



（此件主动公开）
（联系单位：市人社局就业促进与失业保险科）
益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0年6月8日印发


附件1


益阳市困难企业认定申请表



企业名称（盖章）：                                     
法 定 代 表 人：                                      
注  册  地  址：                                      
经  济  性  质：                                      
企  业  类  型：                                      
所  属  行  业：                                      



益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制


	一、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注册地址
	

	法人姓名
	
	联系电话
	

	联系人姓名
	
	联系电话
	

	注册日期
	
	经营期限
	

	组织机构代码
	

	注册资金
	                            万元

	经营范围
	

	二、企业人员状况

	职工总人数
	2019年年初       人，2019年年末       人。

	失业保险
参保情况
	2019年年初参保      人，年末参保     人，月平均参保     人，裁员率        %。
裁员率=（失业保险年初参保人数-年末参保人数）/月平均参保人数

	有无欠薪
	□有       □无
	生产经营是否有望恢复
	□有       □无


三、企业经营状况
	销售收入
	2019年1-12月        万元，2020年1-6月        万元。

	产值
	2019年1-12月        万元，2020年1-6月        万元。

	纳税
	2019年1-12月        万元，2020年1-6月        万元。

	利润
	1、2018年      万元，2019年      万元，利润下降率        %；
2、2019年10月-2020年6月，分别为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
元（连续6个月亏损）。


四、承诺声明
	本表所填内容不含任何虚假成份，否则，本企业及本人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特此声明。           法定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五、审核认定情况
	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审核意见
	经审核，该申报企业2019年□已缴纳□未缴纳失业保险金，企业2019年失业保险年初参保    人、年末参保    人、月平均参保    人，裁员率    %，□符合□不符合困难企业认定条件。金额为             元。


经办人：                     （盖章）        2020年  月   日

	发展改革部门审核意见
	经审核，该申报企业□符合□不符合困难企业认定条件。


经办人：                     （盖章）        2020年  月   日

	税务部门审核意见
	经审核，该申报企业□符合□不符合困难企业认定条件。


经办人：                     （盖章）        2020年  月   日

	人社部门审核意见
	经审核，该申报企业□符合□不符合困难企业稳岗返还条件。


经办人：                     （盖章）        2020年  月   日

	财政部门复核意见
	


经办人：                     （盖章）        2020年  月   日


此表一式4份，不装订成册。

附件2
	益阳市困难企业认定申请材料清单

	序号
	材料名称
	份数
	是否齐全
	备注

	1
	《益阳市困难企业认定申请表》
	4
	□是  □否
	

	2
	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1
	□是  □否
	

	3
	企业与工会组织协商制定了稳定就业岗位措施（书面材料，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1
	□是  □否
	

	4
	2020年内不裁员或少裁员（裁员率不超过上年全国城镇调查失率5.5%控制目标）承诺书
	1
	□是  □否
	

	5
	企业会计报表及企业缴税凭证（复印件、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1
	□是  □否
	

	6
	2019年1月1日以来失业保险缴费凭证（复印件、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1
	□是  □否
	

	申请企业
	企业名称（盖章）
	
	组织机构代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受理部门签收
	资料受理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受理科室负责人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注：1.此表一式2份，受理后由受理科室和申请企业各执1份；
    2.以上材料用A4规格纸张，按顺序装订成本（申请表一式4份，不装订）；
[bookmark: _GoBack]    3.相关表格和样式可到益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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